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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政院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議員須
申報公告財產

行政院會今（21）日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未來除了既有

的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立委外，

直轄市、縣（市）議員的財產，也應申報上網公告。

法務部指出，基於政府透明化及預防貪腐之考量，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課予特定申報人公開財產資料之義務，使民眾瞭解公職人員之財產

狀況，增加對政府施政及公職人員清廉操守之信賴。

法務部說明，為落實本法之立法目的，研議提出《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的第6條、第20條修正，並於21日行政院會通過，將函送立法院

審議。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之財產申報資料應予公告

現行本法第6條第2項規定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政務人員、直

轄市長、縣(市)長及立法委員之財產申報資料應予公告，至於直轄市議

員及縣(市)議員則無須公告。為達成本法課予公職人員財產公開透明之

立法目的，應有增列渠等人員之財產申報資料公告之必要。

(接續次頁)



封面故事

二、增列公職人員之財產申報資料上網公告期間

現行本法第6條第2項雖規定特定職務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應予

上網公告，惟上網公告之期間為何均乏明文規定，考量如將前揭公職人員

之歷年申報資料持續上網公告，其內容將甚為龐雜，而年限久遠之申報資

料持續上網公告亦無實益，是以修正增列應上網公告至其喪失原申報身分

後1年。

三、修正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資料供人查閱及上網公告之日期，並

增列公職候選人由各級選舉委員會上網公告之期間:

(一)現行本法第6條第3項規定公職候選人之申報資料由各級選舉委員

會於收受申報10日內上網公告，考量各候選人申報時間不一，導致各候

選人上網公告日歧異。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於申請

候選人登記時雖須申報財產，惟如嗣後候選人資格經審定不符，亦無公告

財產之必要，故修正為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上網公告，同時應於審定

候選人名單之日將財產申報資料予以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二)審酌公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資料持續上網公告並無實益，爰於第

6條第3項增訂上網公告1年。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廉政案例

曾是模範公務員高公局前分局長涉貪遭
起訴交部註銷追繳獎金5萬

曾當選交通部2015年「模範公務員」的前高公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長

賴榮俊涉嫌收受廠商賄賂，於4月底遭檢方依《貪污治罪條例》提起公訴。

交通部今日也宣布，賴榮俊之行為已不符合模範公務人員品行優良的要

件，故即日起註銷賴榮俊2015年交通部模範公務人員的獲選資格，並追繳

獎座及5萬元的獎金。

交通部說，賴榮俊涉嫌貪瀆，經彰化地方檢察署於4月28日提起公訴，

已造成社會觀感不佳，嚴重影響政府機關形象，不符合公務人員品德修養

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訂定的模範公務人員品行優良的要件。

交通部也說，雖然賴榮俊的案件仍在審理中，但因賴榮俊個人之行

止，已受社會各界質疑，造成社會觀感不佳，嚴重影響政府機關與公務員

形象。因此自即日起註銷賴榮俊交通部模範公務人員的獲選資格，依規定

追繳其獎座及獎金5萬元，並依規定函送銓敘部登記備查。

該部重申，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以提升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另賴榮俊涉嫌貪瀆案將尊重司法調查結果，後

續並請高速公路局全力配合法院審理程序。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台灣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請小心您收到的Email，究竟是真是假？！

一、近期發現「竄改商務電子郵件」詐騙案例近期案例，臺中市某鞋品貿

易公司遭詐騙集團鎖定，掌握林姓業務與國外合作公司(下稱A公司)有一

筆應付款項，仿照A公司業務的電子郵件帳號「xxxxxdaixx@163.com」，

設立名稱相似的「xxxxxdeaixx@163.com」假帳號發信給該名林姓業務，

謊稱原帳戶因稅務問題進行整併中，要求變更匯款帳戶至瑞典北歐斯安銀

行之境外帳戶，林姓業務所屬公司因與A公司長期合作，遂不疑有他，直

接以傳真銀行方式匯出臺幣數十萬元。孰料5天後，A公司通知並未收到

匯款，林姓業務連忙找出當初聯繫之電子郵件內容，發現假帳號竟多了1

個e字母，「e」字之差使公司損失達數十萬元。

二、經分析是類詐騙手法略述如下：

(一)詐騙集團攔截被害人公司交易信件，並申請與企業客戶電子郵件地

址相似度極高的假郵件使之混淆(如前揭案例僅多一個字母「e」，

歹徒所設立「xxxxxdeaixx@163.com」電子郵件與原本使用

「xxxxxdaixx@163.com」極為相似)。

(二)模仿原本往來郵件的語氣發信給被駭企業之客戶，騙取企業或客戶

變更匯款帳戶，藉機詐騙被害人將貨款匯至詐騙集團所預設帳戶。

(三)取得企業客戶的信任而匯款，俟原受款客戶反映未收到貨款時，方

知受騙。



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站)

假冒高鐵公司寄送電子郵件，稱「填表單
領回饋」無影謀?

民眾向高鐵表示接獲疑似台灣高鐵公司相近名稱之英文社交工程詐騙郵件，

內容要求點選互動連結後可獲得免費車票/2300元回饋的真實性。

台灣高鐵澄清，實無相關活動或郵件寄送，請民眾切勿點選/操作，避免

個資外洩或權益受損。

 提醒您，此為社交工程
詐騙郵件，切勿點選/
操作，避免個資外洩或
權益受損。

 倘民眾接到有詐騙疑慮
之郵件或訊息，請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亦可撥打高鐵公司客服
專線詢問。



人權宣導

(接續次頁)

利益衝突停看聽

阿光是市民代表會市民代表，其姊夫阿宏為宏發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負責人，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欲參與該市民代表會監督之市公所某

項採購標案投標，卻經該公司法務人員小明整理投標案件相關資料時

發現，參與該標案之投標可能會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於是立即告知公司負責人阿宏。

阿宏不能理解地表示：「為何公司不可以參與市公所之採購標

案？難道僅因其公司具關係人之身分？實在不合理啊！」「那我再詳

細查查相關規定吧！」小明透過諮詢管道，並蒐集相關資料後，發現

該公司若投標，確可能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惟依107 

年6 月13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有例外排除規

定，若適用例外排除規定者，可不受《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

範，但另課予主動公開其身分關係之義務，小明與阿宏討論此採購案

之性質，認此採購案以公告方式辦理，雖該公司屬關係人，但符合例

外排除規定，便決定參與投標，並主動公開其身分關係。



(接續次頁)

人權宣導

人權公約結構指標

《經社文公約》第6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

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

保障之( 第1 項)。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取之步驟，應

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練方案、政策與方法，以使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

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造成經濟、社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以及充分之生產

性就業( 第2 項)。

國家義務

1. 《經社文公約》在第6 條第1 項中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

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

驟保障之」（經社文委員會第18 號一般性意見第2 段意旨）。

2. 由《經社文公約》保障的工作權，確立締約國有義務確保個人有自由

選擇或接受工作的權利，其中包括有權不被不合理的剝奪工作。這一

定義強調了一個事實，尊重個人及其尊嚴是透過個人有選擇工作的自

由而體現的，同時強調了工作對於個人發展以及對於社會和經濟融合

的重要性（經社文委員會第18 號一般性意見第4 段意旨）。

3. 如同所有人權一樣，工作權規定了締約國3 種類型或3 種層次的義務：

尊重、保護和實現的義務。工作權的尊重義務要求締約國避免直接或

間接妨礙享有這種權利。保護義務要求締約國採取措施，防止第三人

妨礙享有工作權。實現義務包含提供、促進和提倡這種權利的義務。

它意味著，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的立法、行政、預算、司法和其他措

施，確保全面實現（經社文委員會第18 號一般性意見第22 段意旨）。



人權宣導

*解析

1. 107 年6 月13 日新修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下稱《利衝

法》) 旨在要求公職人員執行職務遇有利益衝突情事時，應避免瓜田

李下，以減少執行職務時公器私用或利益輸送之機會，並為使防止

利益衝突之手段更符合比例原則，增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

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為補助或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定，

符合例外規定者即不受禁止規範。公務員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或相關規定，依行政調查結果，按程序移送機關考績委員會審

議，經決議予以記兩大過之免職處分，雖屬機關考績委員會的集體

討論決議結果，惟行政處理之手段，應就公務員涉及個案情節輕重，

由機關做出合乎比例原則之處分，因此仍須討論並留意採取此種剝

奪工作權的行政處分，是否已充分思量《經社文公約》對工作權保

障的精神。

2. 《依《利衝法》第3 條第1 項規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列舉範圍包

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公職人員、第1 款與第2 款所

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

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等。本案例中，市民

代表阿光為《利衝法》公職人員( 第2 條第1 項第5 款)，姊夫阿宏為

阿光之二親等親屬，阿宏又擔任宏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宏發公

司) 負責人，因此，宏發公司即屬《利衝法》所規範的關係人。本案

例中，僅因借貸及接受招待出入不正當場所，而遭受記兩大過予以

免職處分的小賴，如認機關考績審議委員會的決議已剝奪其工作權

及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自得行使《憲法》第16 條

訴願及訴訟之權。小賴已依法向該管機關申請復審及向銓敘機關申

請再復審或以類此之程序謀求救濟者，相當於業經訴願、再訴願程

序，如仍有不服，應許其提起行政訴訟，方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

理（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43 號解釋意旨參照）。於現行法制之下，

可獲得充分之救濟與保障，符合經社文委員會第18 號一般性意見、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5 號一般性意見。

(接續次頁)



人權宣導

3. 《利衝法》為防止公職人員利用其職權，為不當利益輸送，於第14

條第1 項本文定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

易行為」之規定，端看此一要件，本案之宏發公司，於阿光任職市

民代表期間，自不得與受阿光服務及監督之政府機關為承攬買賣等

交易行為。惟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倘全然無法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交易，恐失之過苛及過度限制人民之財產權與

工作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16 號解釋亦指出，人民營業之自由為

《憲法》第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與財產權之內涵，故於《利衝法》

第14 條第1 項但書定有「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 條

辦理之採購」、「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

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基於法定身分依法

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

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

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

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

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等6 款列

舉例外排除規定；意即，符合《利衝法》禁止交易行為之例外規定，

以經公告及公平競爭方式進行之交易，即不受《利衝法》禁止規範，

實屬人民工作權與人民服公職之利益衝突( 指公務員對關係人可能的

利益輸送) 衡量後的兩全之策。

4. 《利衝法》第14 條第2 項：「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

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1 款至第3 款補助或

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

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

但屬前項但書第3 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

限。」意係要求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於參與交易行為時，雖符合例

外規定，不在禁止交易之列，應主動表明其身分關係，且交易成立

後，該交易機關團體亦應對外公開，俾利外界監督，杜絕不當利益

輸送之可能，發揮陽光法案效能。

(接續次頁)



(資料來源:法部務廉政署網站)

人權宣導

5. 本案例中，阿宏擔任負責人之宏發公司，參與市公所以公告方式辦

理之採購標案，符合《利衝法》第14 條第1 項但書第1 款：「依政

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 條辦理之採購」之規定，可例外不

受禁止，惟其投標或交易時，應主動表明身分關係，交易成立後，

市公所亦應將該交易對外公開。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消費宣導

快篩試劑並未禁止進口，國產及進口只有部分
被徵用，其餘可在自由市場交易

有關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稱台灣應開放國際快篩進來，及中央徵用廠

商產能一事，經濟部澄清說明，政府並未禁止快篩試劑進口，同時也提供

協助企業加快進口的相關流程。至於徵用部分，目前針對快篩試劑為「定

額徵用」，與自由市場交易是雙軌並行。政府僅徵用國產廠商部分產能，

其餘仍開放到市場銷售。

經濟部指出，本年4月Omicron疫情發展迅速，快篩試劑需求遽增，

是以指揮中心自4月14日依傳染病防治法定量徵用廠商部分產能，但其餘

產能仍開放到市場銷售，供應社會需求。

至於進口快篩試劑，指揮中心徵用羅氏、亞培快篩試劑，供應實名制

及地方政府防疫用，但並未管制快篩試劑進口，只要符合相關法規，皆允

許進口快篩試劑於市場販售，例如今日有報導美廉社開賣進口快篩試劑，

就是自行進口的產品。政府也積極媒合國內企業向國外洽購快篩試劑，並

在進口時協調各部門加速行政流程，盡力協助。



廉政小劇場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
之交易行為。

「公職人員」之範圍

較具有利益
輸送關係
之虞之職務

宣導資料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

交易或補助行為原則上禁止！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

宣導資料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

違反此條規定，將處以罰鍰，不可不慎！

宣導資料



https://i.pinimg.com/originals/9c/94/f4/9c94f4a107139140655daa7f7c
dd42b6.jpg

家族經商業，採購要當心

案例─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之違反

重要函釋
法務部109年3月20日法廉字第10905002080號函

下列採購案視同亦屬第14條第1項第1款經公告程序辦理：

(1)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之後續擴充契約

(2) 共同供應契約

(3)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巷辦理限制性招標之契約變更

(4) 選擇性招標後，後續邀請廠商投標

上列雖於採購時不另辦理公告程序，惟仍須踐行第14條第
2項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

宣導資料



https://i.pinimg.com/originals/9c/94/f4/9c94f4a107139140655daa7f7c
dd42b6.jpg

關係未揭露，透明打折扣

案例─身分關係揭露義務之違反

重要函釋
法務部108年3月22日法廉字第10805002150號函

為「協助」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能履行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

義務，建請機關團體採購、交易單位或涉及補助業務單位基於

「服務」之立場，於交易或補助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中增列提示

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如有身分關係需履行事前揭露義務及違

反者之裁罰，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非屬政府採購之文件)工期填

寫。例如工程會於「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增列聲明事項。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及第14條宣導資料)

宣導資料



本署中區事務大隊彰化縣專勤隊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一、屬員於本(111)年4月7日接獲民眾陳男以中華

郵政郵寄茶葉2罐、咖啡1盒及卡片1張，隨即

報告該隊隊長，並通報大隊駐區政風人員。

二、案緣該隊曾於109年受理越南籍逾期停留外僑

V女自行到案，V女滯臺期間與國人陳男生育2

女，考量V女患有產後憂鬱症及新生兒照護需

求，由該隊於同年簽准V女在臺停留至陳男及

新生兒辦妥越南簽證後，共同返回越南辦理結

婚手續。

三、該隊業於當日將茶葉2罐及咖啡1盒寄還陳

男，僅保留謝卡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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